靜宜大學管理學院 觀光事業學系
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同意書
注意事項：
1. 依本系「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碩士班指導教授產生辦法暨學位考試辦法」規定，研究生須於選定論文指導教授後，持同意書送系辦公室登記。
2. 第一指導教授限本所之專任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。經指導教授同意，研究生可邀請校內他系或校外符合資格之老師共同指導。
3. 114學年度起，本系每位專任教師每學年度指導碩士生及在職專班碩士生(以下合稱研究生)人數合計至多五名，共同指導視同一名。研究生若於選定指導教授前辦理休學，復學後指導名額併入復學年度計算；更換指導教授者比照辦理。
4. 辦公室收件原則如下：
(1) 依照指導教授簽核日期為收件依據。
(2) 若指導教授簽核日期為同一天，則以研究生交件日期先後為收件依據。
5. 其他規定事項請參閱本系碩士班修業辦法。
	申請類別
(務必擇一選填)
	 □首次找指導教授        
 □更換指導教授 ：
   原指導教授：

	學號
	
	學生姓名
(請親簽)
	

	指導教授簽名
	

（第一指導教授）
簽核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
上述簽核日期為所辦公室收件依據
	
（共同指導教授）
簽核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已收名額
	單一指導        名
	共同指導      名(至多二名)

	可收名額
	[bookmark: _GoBack]五名 (共同指導視同一名)

	系主任簽名
	

簽核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秘書簽收：

系辦公室收件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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